
关于制定《东京都儿童基本条例》 

《东京都儿童基本条例》是由议员提出的条例，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在东京都议会全体

会议上一致通过并成立，于 2021年 4月 1日开始实施。 

 

·遵循《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尊重儿童作为权利的主体，明确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最优先

的基本理念。 

·统一规定儿童的安全及安心、游乐场所、容身之处、学习、表明意见、参与、维护权利 

等多方面的儿童政策的基本视角。 

·关于完善儿童政策相关的综合推进体制的规定。 

 

 

【正文】 

儿童是蕴藏着美好的未来，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儿童作为社会的珍宝，也是社会成员的一员，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受到作为权利的主体尊重。 

儿童权利公约(也称为关于儿童权利的公约。)中规定，禁止对儿童的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确保儿童的最佳大利益，尊重儿童的生命、生存与发展权利以及儿童的意见为一般意见。 

我们必须营造，让所有的儿童都能拥有对未来的希望，健康茁壮地成长的环境。 

从“爱护儿童”的视角出发，遵循《儿童权利条约》的精神，推进立足于儿童视角的政策，

是各种各样的人共同生活的、富有多样性的国际都市东京都的使命。 

此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对儿童的影响较为明

显。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追求儿童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为此东京都必须明确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基于以上，为了实现儿童的健康成长做出贡献，本条例制定了实现充满儿童笑容的社会的基本

理念，以及东京都应着手实施政策的有关基本事项。 

(目的) 

第一条  本条例，是为了实现儿童的健康成长做出贡献，制定了实现充满儿童笑容的社会的

基本理念，以及东京都应着手实施政策的有关基本事项。 

(定义)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儿童”，是指未满十八岁的任何人。此外，在实施有关儿童的政策时，

从谋求实现下一条的基本理念的观点出发，根据需要确定作为政策对象的范围。 

(基本理念) 

第三条  在认识到儿童是蕴藏着美好的未来，是无可替代的存在的前提下，遵循《儿童权利公

约》的精神，尊重儿童作为权利的主体，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优先，为了让所有的儿童都能怀

着对现在和将来的希望，并健康地成长，整个社会必须对儿童的成长环境进行整治。 

(儿童权利) 

第四条  东京都根据儿童权利条约，推进尊重和维护包括儿童的生存权利、成长权利、受保护

权利以及参与权利在内的儿童权利的政策。 



(实现适宜儿童生活的东京) 

第五条  东京都为了实现全社会共同培育儿童，建立适宜儿童生活的东京，将率先推行立足

于儿童的视角的政策。 

(确保儿童的安全及安心) 

第六条  东京都为了保护儿童不受侵犯、事故等其他危害，确保儿童的安全及安心，而推进必

要的政策。 

(打造儿童的游乐场所和容身之处) 

第七条  东京都是为了让儿童能够茁壮成长，与特别区及市町村(以下简称“区市町村”)合

作，为儿童创造适宜的游乐场所和容身之所等环境。 

(帮助儿童学习、成长) 

第八条  东京都尊重儿童的学习欲望和学习权利，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儿童的可能性，着眼于

每个人的个性，为培养自立性和主体性提供必要的环境，同时致力于儿童所需的支援。 

(育儿家庭，全方位支持儿童) 

第九条  东京都为了支援面临各种不安和烦恼的育儿家庭，以对需要特别支援和特殊照顾的

儿童以及需要社会养育的儿童的政策为首，为多样化育儿和工作方式的环境的整治，专业的咨

询，提供信息及根据其他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等，努力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儿童表明意见和反映于政策) 

第十条  东京都尊重儿童作为权利的主体，使儿童能够作为社会一员来表明意见，并且为了

使其意见在政策中得到适当的反映 

(促进儿童的参与) 

第十一条  东京都为了让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受到尊重，根据年龄和每个人的发育阶段，能

够参加学校和地区的社会性活动等，致力于准备必要的环境设施。 

(儿童权利的宣传和启发) 

第十二条  东京都推进有关尊重儿童权利以及利益的宣传和其他的儿童权利启发宣传活动。 

(应对儿童的咨询) 

第十三条  东京都为了消除儿童的不安和烦恼，政府将努力完善儿童的咨询体制，并加强与

家庭、学校、所属地区以及相关机构的合作。 

(维护儿童权利) 

第十四条  东京都为了支援儿童的健康成长，在权利受到侵害或其他不利的情况下，基于专

业见解，能够适当且迅速地采取儿童的救济，并与国家、区市町村等其他相关机构联合，为了

维护儿童的权利和利益，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完善充实的体制和其他有必要的措施。 

(制订有关儿童的计划) 

第十五条  东京都在制定有关儿童的计划时，应遵循第三条的基本理念。 

(综合推进完善的儿童政策体制) 

第十六条  为了综合推进有关儿童的政策，东京都应当建立必要的体制。 

(财政措施) 



第十七条  东京都将努力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综合推进有关儿童的政策。 

附录 

(实施日期) 

1 本条例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起实施。 

(检讨) 

2 本条例实施三年后，将根据本条例的实施情况以及围绕儿童的状况等进行检讨，为了适应时

代的要求，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3 在进行前项的检讨时，为了反映儿童的意见，应该建立倾听儿童意见的机会。 


